
擋號:

保存年限:
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

之規定予以公示送達。

二、 庭、送達之訴訟文書 ，現由本署書記官保管 ，應受送達人

得於上班日來署領取 。

三、本件公示送達自公告之日起經 30 日發生效力 。

四、本公告除張貼於本署牌示處外，另公告於本署網站一>資

訊公開一>公示送達專區。

中華民國 114 年 1 0 月 1 6 日

海股書記官 林庭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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